附件8：

申请编号:苏安易(生、经)更字第     号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编号:苏安易(生、经)受字第     号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变 更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制
变更申请书填写说明

本申请书适用于易制毒化学品企业依照《江苏省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规定的变更申请。
一、本申请书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用打印机打印，要求字迹清晰、工整。

二、本申请书封面上“申请编号”、“申请日期”、“受理编号”、“受理日期”由受理人填写，其余各项由申请单位填写。其中：“经办人”是指申请单位指定的办理申请事宜的人员；“联系电话”是指经办人的电话。
三、“申请变更单位的基本情况”栏，填写经工商部门变更后的单位情况。
四、本申请书中 “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填写工商登记的名称和地址。
五、本申请书中的“企业类型”，按照《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1998]200号)划分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填写；“单位负责人”是指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法人或单位负责人。

六、“申请变更的内容”栏填写要求：

1、变更企业名称的，须提交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2、变更单位负责人的，须提交变更后单位负责人具备相应的易制毒化学品知识的证明材料和无毒品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3、变更企业类型的，须提交企业类型变更的证明材料；
4、变更注册地址的，仅限于经营单位变更办公场所，须提交经营场所变更的证明材料。

5变更主要流向经营单位需提交《江苏省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第八条（三）的规定的材料，生产企业提交说明材料；

七、本申请书中的“《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变更审查意见”栏由发证机关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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